
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

关于开展广东共青团“喜迎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 奋进新征程”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
竞赛活动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团委，南航集团公司团委，南方电网公司直属团委， 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团委，省地质局团委，省有关单位团（工）委， 各高校团委，省属中学团委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 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、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 示批示精神，引领团员青年深刻感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 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以 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，结合庆祝建团
100

周年 有关部署，团省委决定开展广东共青团“喜迎二十大、永远跟党 走、奋进新征程”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。现就相关工作 通知如下。
一、活动主题

喜迎二十大、永远跟党走、奋进新征程
二' 活动时间

2022 年 3 月至 11 月（具体安排详见附件）

三、活动对象

- 1 -



全省高校领域、中学领域学生团支部，社会领域团组织。
四、活动内容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围绕迎接和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主线，结合庆祝建团100

周年有关安 排，组织广大团员深入学习领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、党领导的百年中国青年运动光辉历 程，开展主题明确、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、具有意义的主题团日 活动，引领团员青年永远跟党走，奋进新征程，以实际行动迎接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五、工作要求
(一）

提高思想认识。开展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， 既是基层团组织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基层团组织 吸引力、凝聚力的重要评价依据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 以此次主题团曰竞赛活动为抓手，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。
各级团组织开展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情况，将作为 省级“两红”
“两优”评选表彰参考依据，高校领域开展情况纳 入各校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年终述职的报告内容，团省委将对指导 工作缺位的高校团组织及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。

(二）

精心组织指导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动员力度，扩大活 动覆盖面，发动各级团组织开展团日活动，注意加强疫情防控， 做好活动线上记录，积极踊跃参赛。上级团组织可结合实际，使 用团费支持下级团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。
高校领域要要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力争完成“两个百分百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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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标（学生团支部 100%开展主题团日活动， 100%参加主题团 曰竞赛活动项目申报），每个赛季初在校级团委官方微信公众号 上发布“活力在基层”活动推进会召开情况。
(

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地各单位要主动了解各级团组织开 展活动情况，确保活动记录完整、成效明显。充分利用媒体平台 宣传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活动，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，展现团员 青年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。
高校领域要发挥各级团学新媒体矩阵作用，对获“百优”“十 佳”的项目至少进行一次集中宣传。

附件：1.2022 年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安排（高校领域 )

2.2022 年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安排（其他领域 )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团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：汤智勇、刘聪韵 电话：020-87185624

团省委学校部：韦朝铭、黄捷畅 电话：020-87195615

共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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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 年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安排
(高校领域）

一、活动对象

全省高等学校的学生团支部。以学生班级团支部为主，包 括部分学生组织、活动项目、实验室、宿舍、社会实践队等各类 功能型团支部，但不包括团委和团总支。
二、活动安排
2022年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分春秋两季开展，其 中春季开展时间为3 月至 6月，重点学习党领导的百年中国青年 运动光辉历程；秋季开展时间为9 月至 12

月，重点聚焦迎接党 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。活动涵盖实 施申报、校内评选、省级评优、优秀图片、视频展播等环节，具 体流程如下：
(一）实施申报（3 月一5 月、9 月一11

月，分两个赛季）。 各高校团委按学期安排，有序组织基层团支部积极开展团曰活 动。同时，指导团支部在“广东高校共青团•活力在基层”官方 网站
( http://hlzjc.gdcyl.org )上及时记录实施过程和成效。具 体申报资料须包括：
1.上传 500字以内的文字总结，介绍活动实施情况，要求简 明扼要，重点说明活动目的、成效、特色以及创新之处。
2.上传 3 至 5 张能反映活动概况的优质图片，要求 1M 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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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图，表现现场气氛活力、富有感染力，避免摆拍。
3.制作时长不超过 2分钟、能展示支部风采及团员精神面貌 的视频，并在腾讯视频官方平台上传，生成链接后将链接上传至 官方网站。视频中应嵌入团支部基本信息，格式为：xxx大学（学 院）XXX 学院（系） XXX 专业 XXX 团支部。
4.动员团支部成员撰写参加主题团日活动的感受、体会、意 见、建议等，体裁字数不限，并以留言形式直接发送到“广东学 联”微信公众号( ID：guangdongxuelian ) 。留言格式为:#xxx

 大学（学院） xxx 学院（系） xxx 专业 xxx 团支部#+内容。
( 二）校内评选（6 月， 12

月）。各高校团委根据团省委工 作要求及本校实际情况，构建本校项目立项及评比考核机制，重 点考察支部团员参与度、活动成效等指标。可依托“广东高校共 青团•活力在基层”官方网站线上开展校、院（系）两级主题团 曰竞赛，并于
6 月 5 日、12 月 5日前完成校内审核环节，在“活 力在基层”官方网站排序推荐一定数量的校级优秀项目（原则上 学生人数

2 万以上的高校最多推荐 20 个校优项目，学生人数 1
 万至 2 万的高校最多推荐 15 个，学生人数 1万以内的高校最多 推荐10 个）。

( 三）省级评选（6 月， 12

月）。团省委在各高校推荐申报 基础上，春秋赛季分别遴选不少于一千个入围项目，评选不少于 一百个优秀项目。最终，将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，通过现场展示 答辩的方式，评出十佳项目。千个入围项目将颁发证书，百优项 目、十佳项目将颁发证书并给予资金支持，十佳项目的指导老师 可获评优秀指导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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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活力在基层主题团日竞赛活动安排
( 其他领域）

一、活动对象

参赛团组织共分为两类、横跨五个行业领域。其中，参赛的 团组织分基层团（工）委、团（总）支部；五个行业领域分别为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和集体企业、两新组织、农村和城市社 区、中学（含中职）。
二、活动安排
(一）组织开展（3 月一10

月）。各地各单位组织基层团组 织利用“五四”期间、七月上旬、国庆前后等时间节点，积极依 托“青年之家”等阵地，开展符合活动主题、具有教育意义、青 年喜闻乐见的活动，切实发挥团的阵地作用。有发展团员指标的 基层团组织，应在“五四”期间集中开展入团仪式。各级团组织 要按照要求在“
12355

青年之声”平台关联团组织信息，做好活 动宣传记录，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活动信息、组织青年报名、线下 开展服务活动、组织青年评论评分、上传活动总结评论、上传活 动回顾照片六个环节形成完整闭环，活动逾期的不予补录（详见 操作指引，另发）。
(二）自荐申报（10 月底）。各级基层团组织可通过“12355

 青年之声”平台进行自荐，自荐总量不设上限，选择自荐申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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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组织请按照指引进行申报（详见指引中“五、活动宣传记录”

- “3.活动推荐”部分）。报名人数为零、活动评分为零的，原 则上不进行申报。
( 三）活动评选（11月上旬）。团省委将组织评审小组， 以“12355

青年之声”平台活动记录情况为重点材料，从活动的 介绍、参与人数、评论、评分、照片、总结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。 评审重点向两新组织、农村和城市社区领域倾斜，最终遴选评出 团（工）委开展的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”
100个，团（总）支部 开展的“优秀主题团日活动”100 个。

( 四）结果公布（11 月中旬）。团省委将于 11

月中旬公布 优秀主题团日活动，并从省管团费中为获评团组织配发活动经费 补助。其中，由团（工）委主办的活动给予
1500元的经费补助， 由团（总）支部主办的活动给予1000

元的经费补助。活动经费 由团省委统一划拨至各地各单位，并由各地各单位转拨至各获评 团组织。
三、活动参考形式
(一）

仪式教育。五四前后，集中开展入团仪式、组织老团 员重温入团誓词、祭奠革命先烈等“沉浸式”仪式教育活动，激 发团员青年的归属感、光荣感，坚定入团初心，增强听党话、跟 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。
( 二）向先进典型学习。组织“五四奖章”

“两红两优”获 奖者、各行各业参与一线工作的优秀团员青年代表参与座谈，通 过故事分享、座谈交流、媒体访谈等方式，展现团员青年建功新 时代的信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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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）党团史宣讲。依托红色资源，组织开展红色基地调研、 宣传讲解活动，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，引导团员青年重 温党领导的中国青年运动史。
( 四）文化输出。鼓励创作党团史题材的微电影、短视频、 歌曲、舞蹈等文艺作品，通过海报设计、特色周边等形式，创作 推出突出青年特点的文化产品。
( 五）特色活动。通过志愿服务、主题演讲、知识竞赛、时 事论坛、快闪活动等形式，开展特色活动，进一步增强团员青年 对党和团的认识，彰显新时代团员青年的活力。

— 8 -




